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 4 季度偿付能力数据更正公告

2020 年 4 月 28 日，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2019 年第 4 季度偿付能力审计报告》，确认我公司

2019 年第 4 季度综合/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74.87%。

该数据与我公司在《珠峰财险 2019 年 4 季度偿付能力季

度报告摘要》中披露的 2019 年第 4 季度综合/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数据存在差异。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

则第 13 号：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的相关要求，现就

我公司 2019 年第 4 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更正公告如下：

我公司经审计 2019 年第 4季度综合/核心偿付能力充足

率为 174.87%，较经审计前披露的公司 2019 年第 4季度综合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82.07%，审计调减 7.2 个百分点。此

次偿付能力审计调整内容主要涉及认可资产、认可负债及最

低资本。认可资产由 106,234.36 万元调减至 105,497.16 万

元，调减 737.20 万元；认可负债由 81,212.14 万元调增至

81,491.16 万元，调增 279.02 万元。导致实际资本由

25,022.22 万元调减至 24,006.00 万元。最低资本由

13,743.33 万元调减至 13,728.14 万元。



调整原因：一是审计对公司持仓的债券进行重新评估，

提取760.34万元资产减值，导致一方面认可资产调减760.34

万元，另一方面其对应的信用风险最低资本调减 22.81 万元；

二是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重新计算，再保后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调增 255.88 万元，导致认可资产调增 23.14 万元，

同时认可负债调增 279.02 万元。

上述变动导致公司 2019 年第 4季度综合/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由 182.07%调减至 174.87%。

特此公告。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


